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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县 2022 年油料（高油酸花生）
产业集群项目实施方案

为高标准完成巨鹿县高油酸花生“三品一标”基地建设工作，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河北省2022年省级财政提前下达农业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和《河北省 2022 年油料产业集群项目实施方案》的有关要求，结合巨鹿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产业基本情况
[bookmark: ref_[27]_39776][bookmark: ref_[1]_39776]巨鹿县隶属于河北省邢台市，位于邢台市中部，总面积631平方公里，辖8镇2乡，291个行政村，巨鹿县常住人口346007人 。巨鹿县地处古黄河、漳河冲积平原，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大陆季风区，四季分明，气温适中，被评为“中国最佳生态宜居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区”。近年来，我县紧盯主要品种，兼顾特色品种，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优化供给、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高油酸花生为重点，以镇、村或新型经营主体为基本单元，示范推广轻简化高效栽培技术、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生产技术，并通过“良种+良法+全程机械化耕作”，“公司+基地+农户”等模式，农户收入增加了，提高了发展高油酸花生的积极性，从而推动我县高油酸花生产业向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提升我县农产品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我县2019年高油酸花生种植面积0.5万亩，2020年0.82万亩，2021年1.1达到万亩，陆续出现“创富盈”精品油、精品炒货和“宏四红”花生糖等品牌，通过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有效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任务目标
重点打造高油酸花生“三品一标”基地，示范引导全县高油酸花生新增0.9 万亩，撬动社会投入资金，提升种子检验、检测和精加工能力，努力打造巨鹿高标准制种实验室，促进高油酸花生产业发展，通过项目实施，巨鹿县优质品种和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100%，单产提升5%，优质农产品订单生产率达到 95%以上，集成1套高质高效、资源节约、生态环保的标准化技术模式。通过河北省创富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巨鹿县宏四农业发展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牵头打造规模化油料基地，实现先进农业技术落实，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三、项目内容
（一）2022年以张王疃乡、阎疃镇和苏营镇为中心，建高油酸花生优质品种标准化种植基地0.584万亩，制定推广高油酸花生绿色高效、轻简、标准化生产技术，实现良种和标准化生产技术覆盖率100%。
（二）建设优质品种繁种基地0.1万亩，确保用种安全，确保种子纯度。
（三）壮大一批优势生产主体。支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培育病虫害统防统治、化肥统配统施专业化服务组织，共同参与基地建设，提升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水平，提高生产效益。
（四）打造一批高油酸花生系列品牌。将基地建设与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结合，积极培育培优“创富盈”精品油、精品炒货和“宏四红”花生糖等品牌，提高影响力和竞争力。
四、资金安排
（一）补助对象
按照《河北省 2022 年油料产业集群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对项目区内成方连片、规模种植的高油酸花生生产主体进行补贴。主要对种植高油酸花生的家庭农场、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涉农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等进行基地建设补贴。
（二）补贴环节及资金使用方向
巨鹿县2022年度油料（高油酸花生）产业集群项目资金180万元，采取先实施后补助的方式，对承担项目的主体进行资金补贴。
1、用于种植高油酸花生优质品种的（含繁种）补助，每亩补贴200元，补贴面积0.684万亩，补贴金额136.8万元。
2、统防统治绿色防控（含繁种）每亩补助50元，补助面积0.684万亩，补贴金额34.2万元。
3、用于新技术试验示范、绿色模式攻关、标准制（修）订、标牌制作、展示参观、品牌培育、专家咨询、农产品质量检测、第三方公司检查验收等方面的支出，支出金额9万元。
高油酸花生优质品种将进行遴选推介，遴选程序：采取企业申报、专家评审、确定推介品种，经公示无异议后，由供种企业与种植户对接，签订供种、技术服务和回收合同，并按照要求的规格统一供种，种植户自愿选购品种；同时自愿选择社会化服务组织，签订服务合同。
（3） 补助方式
由项目县农业农村局指导新型经营主体（包括合作社、合作社联合社、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牵头组织实“三品一标”基地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由市农业农村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项目进行检查验收(费用从项目经费中列支)，进行“十查”即查项目实施方案报批程序，查局会议纪要研究情况，查专家会同县种植大户代表筛选品种及推荐技术模式的意见，查生产技术规程建立情况，查新型经营主体（包括合作社、合作社联合社、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发展高油酸花生种植协议及成员名单，查购买新品种、耕种收作业、绿色防控等费用单据，查生产过程中用肥用药纪录，查基地面积，查质量全程可追溯制度建立情况，查订单销售合同。县农业农村局依据第三方公司出具的项目检查验收报告，对完成基地建设既定目标的，统一按亩进行综合补贴，资金直接补助给承担项目的新型经营主体。     
五、项目实施进度
1、2022年2月：加大宣传、制定方案，成立油料（高油酸花生）产业集群领导专班和技术指导小组。       
2、2022年3月～4月：公开遴选推介优质高油酸花生品种，组织专家论证，确定品种、组织申报、落实面积。
3、2022年5月～9月：进行技术培训、指导适期播种，确保播种质量，做好高油酸花生苗期、中期、后期管理，组织现场观摩会，扩大宣传效果。
6、2022年10月～12月：组织开展项目自验，完成项目绩效考核，全面总结。
六、保障措施
（1）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油料（高油酸花生）产业集群项目领导小组，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主管副局长担任，负责日常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协调推进高油酸花生与功能农业高度融合发展。建立季度小结，年终总结机制，层层落实责任，确保年度任务落实和长效机制建立。
（2） 强化科技支撑。成立油料（高油酸花生）产业集群项目技术指导组，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所育种专家李玉荣为组长，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邢台市农科院和县技术推广单位有关人员为成员，加强关键技术集成创新、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确保关键技术入户到田。
（3） 加快培育新型主体。以合作社联合社或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为龙头，统筹推进油料产业集群项目建设。积极推进统防统治、机耕机收等生产性服务，培育壮大生产性服务组织，加强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提高生产组织化规模化水平。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签订服务合同和生产订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产加销一体化发展，提升产品品质和效益。
（4） [bookmark: _Toc15548][bookmark: _Toc2279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629][bookmark: _Toc3938]严格项目管理。强化项目实施的督导，督促和指导项目实施单位规范项目管理，切实提高项目实施的质量效益，保证按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同时按照财政部门资金支付进度要求，提高资金运行效率和绩效目标。明确专人填报河北省农业投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实施结束后及时报送工作总结。
[bookmark: _Toc19223][bookmark: _Toc12377][bookmark: _Toc14877][bookmark: _Toc3232_WPSOffice_Level2]七、相关附件
1.巨鹿县2022年度油料（高酸花生）产业集群项目领导小组名单
[bookmark: _Toc28910][bookmark: _Toc8069][bookmark: _Toc29967]2.巨鹿县2022年度油料（高酸花生）产业集群项目技术指导组名单
	











附件1

巨鹿县2022年度油料（高油酸花生）
产业集群项目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孟  国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马海峰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李  杰  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
张  佩  县农业农村局副科级干部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马海峰担任，负责日常工作。








附件2

巨鹿县2022年度油料（高油酸花生）
产业集群项目技术指导组名单

[bookmark: _Toc23579_WPSOffice_Level1]组  长：李玉荣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高油酸花生育种专家
副组长：何梦霞  邢台农科院、冀南油料创新团队专家
成  员：张  佩   巨鹿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
        武墨广   巨鹿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
        党彦超   巨鹿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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